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5日表121-1(107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2.7856.2849.1849.1844.1659.2251.9148.0834.90臺 北 市 64.19 41.43

5.853.874.914.915.433.884.574.756.37高 雄 市 0.21 6.20

16.5910.5313.7213.7214.7811.2813.6914.3116.74臺 中 市 2.98 17.44

0.120.040.080.080.210.050.140.170.45基 隆 市 1.07 0.06

2.832.352.602.603.501.982.673.455.15臺 南 市 0.49 2.97

0.200.740.450.450.520.960.880.870.64嘉 義 市 0.00 0.21

3.013.403.193.192.894.413.763.442.32新 竹 市 0.00 3.20

12.5717.1214.7214.7214.9111.5112.3813.2615.26新 北 市 0.24 13.34

0.210.270.230.230.400.120.260.340.71宜 蘭 縣 0.00 0.22

5.102.553.893.894.903.204.424.736.76桃 園 市 10.26 4.78

1.860.731.321.321.630.951.361.852.19新 竹 縣 10.31 1.33

0.430.050.250.250.520.060.180.331.03苗 栗 縣 0.00 0.45

0.650.220.450.450.560.290.520.570.77南 投 縣 0.00 0.69

2.501.371.961.962.651.482.242.593.93彰 化 縣 0.00 2.65

0.460.120.300.300.510.160.320.450.90雲 林 縣 0.00 0.48

0.110.010.060.060.130.020.050.070.26嘉 義 縣 0.00 0.12

1.530.240.920.920.910.310.410.450.90屏 東 縣 10.24 0.98

0.240.020.140.140.180.030.070.100.26花 蓮 縣 0.00 0.26

2.820.001.491.491.010.000.010.020.13臺 東 縣 0.00 3.00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澎 湖 縣 0.00 0.00

0.170.080.130.130.150.100.150.180.19金 門 縣 0.00 0.18

0.010.000.010.010.050.000.000.000.13連 江 縣 0.00 0.01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